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124团物阜水溶肥生产线扩建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4团北环路以北，连队道路以西
	新疆市物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蓝白丽景环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二四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出具了本项目的项目备案证（124团工业备〔2025〕007号）。

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新建1152m2的生产车间1栋，配置年产2万吨水溶肥生产线1条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用地面积（m2）5061.16。项目总投资300万元，环保投资14.8万元，占总投资的4.93%。
	1施工期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扬尘、汽车尾气等，通过洒水降尘，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选用合格施工设备等措施，能有效控制施工期废气。
（2）废水

施工期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工程废水，其中施工人员租用附近民房，生活污水通过已有设施收集处理；工程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收集后用于施工区域洒水降尘。
（3）噪声
施工区噪声主要来自机械设备运行和地基开挖等施工活动。通过合理安排施工区域布局和施工时间，可控制施工场界噪声达标。
（4）固体废物
施工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作业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建筑垃圾拉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2运营期
（1）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大气环境污染源主要是人工投料、破碎、筛分、混合、包装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原材料、成品堆存过程中产生的臭气浓度和硫化氢；其中破碎、筛分、混合工序均在密闭设备中进行，无大气污染途径，不外排。

投料、包装产生的废气，通过封闭式集气罩收集（收集效率不低于95%）经过袋式除尘器（处理效率不低于99.8%）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高的排气筒P1排放，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限值；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臭气浓度、硫化氢经厂区绿化、厂房封闭、管道密闭、定期清扫厂房、喷洒除臭剂等措施后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2）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第七师124团（高泉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管网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设备机械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减震底座等措施后，厂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员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并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除尘器收集粉尘回用生产、废布袋外售；废机油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并定期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环境风险的主要事故源为机油和废机油的泄露，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危废贮存点地面设置防渗措施、加强员工的环保安全意识、制定危废管理制度和危险品管理制度等，并明确责任人。同时做好火灾防范措施，配备必要风险防范设备和器材，同时应加强管理建立相应管理制度以及火灾等突发环境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在营运过程中加以完善，在采取上述有效防范措施后，项目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


